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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預見。新創計畫（Vision Program)」 

徵件簡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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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的創業實務資源 

國內培訓+國外培訓+國際創業社群交流 

 

生活及機票補助獎勵金 

錄取複選團隊獎勵金高達９萬元 

 

 

 

國際新創能量，不僅是技術發展，更重要是網絡與文化鏈結！ 

歡迎創業者，預見趨勢，領航新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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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的： 

為拓展我國產學研界創業團隊之國際視野及創投網絡，使創業團隊能融入、沉浸

於國際濃厚的創新創業氛圍，並藉由生活體驗及進駐加速育成中心與國際上新創

公司之密集互動，激發出新的創意思考與商業模式，進而與國際市場需求銜接，

以落實創新成果產業化之激勵政策，推動我國創新創業風潮。 

2. 指導與主辦單位： 

指導單位：科技部 

主辦單位：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 

3. 培訓領域： 

人工智慧、物聯網、大數據、社群/手機移動商務、雲端應用、數位媒體、材料、

軟體、金融科技。 

4. 培訓地點： 

 國內培訓與國際知名加速育成中心，如美國矽谷 Plug and Play Tech Center、新

加坡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_Start-up Runway。 

5. 報名方式與資格： 

計畫簡介及報名系統，請詳見「預見。新創計畫」官網。主辦單位具有彈性調整

之權利，最新變動請以官方網站公告為準。 

1. 人工智慧、物聯網、大數據、社群/手機移動商務、雲端應用、數位媒體、材料、

軟體、金融科技等之新創團隊或三年內設立之新創公司。 

2. 報名團隊人數為 2至 6人。 

3. 報名團隊中至少 1人為中華民國國籍公民。 

4. 報名團隊中至少 1人曾具備以下新創培訓經歷者尤佳（請依報名系統說明，簽

署佐證文件）： 

 曾入圍科技部「創新創業激勵計畫」任一梯次前 40名之新創團隊 

 曾參與全國性創新創業競賽獲獎之新創團隊 

 三年內曾進駐或接受大專院校育成中心、車庫或民間創業輔導單位培訓之新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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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 

 科技部補助計畫相關之新創團隊 

5. 注意事項： 

 未曾受領其他政府創新創業出國公費或補助之創業團隊為優先考慮。 

 教育部「大陸地區人民來臺就讀專科以上學校辦法」第 14條規定，中央機關

及其所屬各機關（構）不得編列預算，提供大陸地區學生獎助學金。學校不得

以中央政府補助款作為大陸地區學生獎助學金。故創業團隊中之大陸地區人士

得以報名，惟恕不適用本計畫之相關補助。 

 主辦單位保有計畫內容、條文變更與解釋之權利。未盡事宜，依本院及其他相

關法令規定辦理。 

6. 培訓內容： 

培訓分兩階段辦理： 

 階段一：國內培訓 

適用對象：初選合格者（團隊至少 1人參與） 

培訓內容：出國行前之在地課程，全英文授課，課程約 3週 

 階段二：國外培訓 

適用對象：複選合格者（團隊代表以 3人為上限） 

培訓內容：創投募資簡報、前進市場、個案研究、當地趨勢調查等，課程約 2

至 4週 

 以上皆為免費課程，惟其他費用如交通住宿等，請團隊自理；主辦單位得視團

隊特性調整培訓內容及培訓單位 

7. 名額： 

本計畫採公開徵選方式，分初選、複選二階段辦理： 

1. 遴選重點：須符合「預見。新創計畫」之目的和培訓領域，且創業構想方向足夠

與國際新創趨勢產生互動連結，進而與國際市場需求銜接，有助台灣創新創業。 

2. 初選：第一階段篩選，以 30隊為上限（得不足額錄取，或成績相同時，得增額

錄取）。 

3. 複選：由前項入選初選之團隊，依國內培訓表現及成果擇優入選，以 15隊為上

限（得不足額錄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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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作業時程： 

預見。新創計畫 時程表 

活動名稱 日期 

報名徵件日期 2018年 03月 01日至 2018年 04月 30日 

初選名單公布 2018年 05月 16日 

國內培訓 2018年 05月 21日至 2018年 06月 08日 

複選名單公布 2018年 06月 29日 

繳交複選正式報到文件 2018年 07月 16日  中午 12:00前 

國外培訓 2018年 08月 01日至 2018年 08月 31日 

培訓心得報告書繳交 2018年 09月 30日 

返國成果發表會 2018年 10月 01日至 2018年 11月 30日 

 

備註：上述時間依該年度實際執行為準。 

9. 報名方式： 

1. 本計畫報名及錄取名單公布一律採網路線上作業，且報名截止後不得要求抽

換報名文件及相關資料。 

2. 請依簡章規定及系統指示完成報名，如有報名資格不符規定、逾時、網路報

名附件不齊全或輸入資料不完整或有與真實經歷、事實不符之處，以致影響

團隊權益或評選，概由團隊自行負責。 

10. 報名檢附資料： 

1. 團隊基本資料（中華民國國籍公民請填寫正體中文，外籍人士請填寫英文) 

2. 團隊技術/產品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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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至多 10頁簡報 PDF檔，英文版 

(2) 至多 5分鐘商業簡說影片，英文版（請自行上傳 Youtube並提供未加密

之連結網址) 

3. 新創培訓經歷之簽署佐證文件 

11. 遴選作業： 

1. 初選階段：由主辦單位邀請評審，進行線上審查並經決議後，決定入圍之創

業團隊。 

2. 複選階段：於國內培訓後，由主辦單位邀請評審，評估適合之創業團隊並經

決議後，決定赴國外接受培訓課程之創業團隊。 

12. 錄取學員報到： 

錄取學員請依網站上公布之錄取通知，於規定時間內完成報到手續，並全程參與

國內培訓及國外培訓，違者視同放棄錄取資格。 

13. 團隊共同之權利義務： 

1. 團隊需全程參與本計畫所有相關培訓與成果發表會之相關活動，以及其他交

流事宜。 

2. 團隊需於國外培訓完畢且返國後，繳交培訓心得報告書。 

3. 計畫成效後續追蹤：提供團隊或公司成立後營運經驗、營運績效、募資情況

等相關說明與資料，並配合本計畫相關研究訪談行程。 

4. 協助推廣台灣創新創業：團隊相關之文字、影音、圖照等文件，均無償提供，

且本計畫可使用團隊創業歷程與相關成果文件、資料，進行後續創新創業推

廣與宣傳事宜。 

5. 人才培育成效追蹤：在未來三年內，團隊需配合本計畫填覆創業進程及提供

發展動向等相關資訊，並義務擔任創業相關計畫之種子業師，累計以 8小時

為限。 

6. 同意授權上述所提供資料，且應盡友善義務，協助本計畫各項成果發表、展

示、宣傳、分享會等活動。 

14. 學員個別之權利義務： 

1. 入選並參加國外培訓課程之團隊，為補助其國外生活及機票費用，獎勵金為

美國地區以每人共新台幣 90,000元支給、新加坡地區以每人新台幣 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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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支給，團隊代表以 3人為上限；於學員返國完成各項應履行之義務，並經

主辦單位會計組審核後核發。如有缺席情況，需事先告知主辦單位及培訓單

位，並依照比例減扣支給。 

2. 各項簽證費用、保險費用、機票費用、住宿及往返之交通安排等需由團隊自

行辦理。 

3. 入選團隊需配合本計畫所安排之活動行程（包括：國內外培訓、國際交流、

返國成果發表會、培訓心得報告書、相關分享會及研究訪談行程等），無故

缺席者，將視情節追繳獎勵金。 

4. 國外培訓期間，若缺席天數累計超過課程總天數二分之一（含）以上，視同

放棄錄取資格，且不予核發獎勵金。 

5. 如遇特殊案例，請學員事前提出申請，並經本計畫內部評估後，提供適當處

理。 

主辦單位保有上述計畫內容、條文與活動時程變更及解釋

之權利。未盡事宜，依本院及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辦理。最

新訊息請以計畫官方網站公佈為主。 


